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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 

吉粮法〔2022〕46号 

  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和

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高度重视建议提
案办理工作，精心组织相关处（室），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协调沟通，确保答

复内容全面到位，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了各项办理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

下： 

  一、基本情况 

  今年，我局共接到 9件建议提案，其中：省人大代表建议 3 件(主办 2 件，

协办 1件)，省政协党派团体提案 6件（主办 2件，协办 3件，参阅 1件）。主

办件是《关于提高国有粮食企业信用保证金增信贷款额度建议》、《关于加快

“吉林大米”区域品牌影响的议案》、《关于加强粮食收购、储存、销售等环

节监管的建议》和《关于发展鲜食玉米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建议》。协办

件为《关于强化数字科技应用促进我省智慧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关

于吉林省高质量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建议》等。经认真研究，局党

组要求相关业务处（室）根据工作实际，采取相应措施，与人大代表和党派团

体、政协委员、主办单位进行沟通，全面完成答复办理工作。 

  二、主办件办理情况 

  我局通过采取组织调研、开展讨论等方式，加强职能部门、相关企业与委

员们的沟通，并严格程序，认真办理，确保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达到较好的效

果。 

  （一）深入研究，注重实效 

  1.对《关于提高国有粮食企业信用保证金增信贷款额度的建议》（第 0107

号代表建议），我局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在答复中向左安代表详细介绍了粮
食信用担保基金的建立及发展过程，并解释了基金信贷额度的设定主要是基于

三点考虑：一是《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3 号）第十六

条规定“融资担保公司对同一被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余额与融资担保公司净资产



的比例不得超过 10%”。二是粮食信保基金是对粮食企业实行的一项普惠金融

政策，在基金运行上尽可能地做到粮食主产区多点实施，多企联动，如果单一

企业贷款额度过高，会影响政策的普惠性。三是从缓释银行金融风险角度考

虑，以及受基金规模和放大倍数等因素影响，现阶段粮食信保基金贷款还不足

以作为解决粮食收购资金的主渠道，只能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从近几年信保基

金运行实际看，每年担保贷款只使用到总额度的 20%—30%，暂不具备增加基金

总规模的条件。在不增加基金总规模的前提下，增加对单户企业担保最高额度

不符合《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结合左安代表的建议，我局正组

织有关部门对《吉林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管理实施办法》进行修订完

善，确保发挥信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促进我省粮食有序流通。 

  2.对《关于发展鲜食玉米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建议》（W72 号提

案），我们向刘文丰委员介绍了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在粮食产业经济发展方面

制定和完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我局大力发展鲜食玉米产业的工作情况。

通过补短板、强弱项，重点开展了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质量标准、打造黄金名

片、拓宽营销渠道、强化科技服务、建设产业集群等工作。通过几年的努力，

目前全省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21 年，全省 105 户企业加工

鲜食玉米 16 亿穗，同比增长 18.2%，完成产值 32 亿元，同比增长 68.4%，比

2019 年翻了一番。年产值 5000 万元以上的鲜食玉米企业达到 10 户。鲜食玉米

产品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俄罗斯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四平

市、公主岭市分别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为“中国优质玉米之都”和“中国

玉米之乡”，桦甸市被中国烹饪协会命名为“中国甜糯玉米美食之乡”，“乾
安黄玉米”被认证为区域地理标志产品。 

  下一步，结合刘文丰委员的建议，我局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鲜食

玉米品牌建设加快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打造十大产业集群的部

署，以品牌建设为引领，以产业扶持为撬动，以质量标准为保障，突出品种选

育和产品遴选两大重点，坚持中高端定位，建设产业体系、质量体系和营销体

系，实施精益化、标准化、智能化、规范化建设，推动优粮优产、优粮优购、

优粮优储、优粮优加、优粮优销联动，完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条，推动吉林鲜

食玉米产业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层次发展，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

兴。 

  （二）加强措施，确保质量 

  3.对《关于加快“吉林大米”区域化品牌影响的议案》，我局仔细梳理、

认真研究，结合全省吉林大米品牌建设的发展实际，进行大量缜密细致的调

研，围绕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主要做法、取得成效、品牌建设下步工作等内容进

行答复。 

  一是整合省内优质区域品牌、重点企业品牌、特色产品品牌，统一“吉林

大米”标识，形成区域、企业、产品三位一体的品牌矩阵，整体推进。围绕吉

林大米稻作文化，出版《贡米》《解码吉林大米》《米说吉林》等书籍，大型

纪录片《稻米的故事》登陆央视频道，特别是疫情期间，创新开展吉林大米

“云推介”，通过“云集市”、“云课堂”、“云展馆”等方式，持续扩大吉



林大米品牌影响。依托省内龙头企业，组建吉林大米产业联盟，统一使用“吉

林大米”LOGO。目前，产业联盟企业已发展到 69 家，成为吉林大米平台搭建、

品牌宣传、产品销售、产业联动的核心骨干，在水稻基地建设、优良品种推

广、优质产品开发、优质品率提升、营销模式创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围

绕吉林大米产购储加销制定了全产业链各环节操作规范，并针对水稻熟收、田

场、干燥、收仓以及仓储重要环节推出《吉林大米收储 5T标准》，确保品质稳

定。依托联盟核心企业建设中国北方粳稻种子繁育基地，试种 180 多个国内外

优良品种，全面推广市场反响较好的水稻品种。按照质量溯源要求，开发吉林

大米大数据平台，组织全省 167 家大米加工企业实现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通

过信息化数据溯源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打通品牌与消费者的沟通边界，提升

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 

  二是公用品牌建设取得的成效。全省水稻种植面积增加 100 万亩，优良品

种覆盖率超过 80%，企业自有水稻基地面积从 130 万亩增加到 330 万亩，中高

端大米年产量由 11 亿斤增长到 20 亿斤。最近 6 年，我省水稻市场平均收购价

始终高出国家最低保护价 0.10 元/斤左右。吉林大米成功入选杭州 G20 峰会、

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和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指定用米。王毅外长在外交

部“吉林全球推介日”活动中盛赞吉林大米“比日本的大米还好”。2019 年以

来，吉林大米品牌连续三年荣登“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第一名。2020

年，吉林大米品牌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舒兰市被授予“中国生态稻

米之乡”美誉，2021 年舒兰大米登上“雪龙号”，成为南极科考队三餐主食。

梅河口市被授予“中国皇粮御米之乡”美誉，2021 年梅河口市创建了吉林省唯
一的大米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国家级示范区。在省农业农村厅的指导下，梅

河大米、榆树大米被中国农交会授予“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称号。

舒兰大米、九台贡米、榆树大米等 11 个区域公用品牌入选全国 300 个农业区域

公用品牌名录。 

  三是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下步工作。我们将借助“吉林大米”在行业内取得

的品牌影响和平台优势，结合省内 17 个市县已取得的大米地理标志品牌和地理

证明商标，7个市县荣获的水稻“特色之乡”称号，着力提升各具优势的区域

品牌和企业品牌，创建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三位一体”产业格

局，形成省域内水稻产业的璀璨“明珠”。并在此基础上，以“吉林大米”为

主线，将各地“明珠”品牌串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项链。 

  4.对《关于加强粮食收购、储存、销售等环节监管的建议》，我局向民革

省委会介绍了粮食执法监督的基本情况以及对粮食收购、储存、销售等环节的

监管工作开展情况，一是突出政策性粮食购储销环节，落实属地监管责任。结

合每年粮食收购形势，制定粮食收购监管政策措施，对政策性粮食收购和市场
化粮食收购采取分类监管。2021/2022 年度，全省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开展

收购检查 1765 次，出动检查人员 5529 人次，纠正和查处各类问题 305 个；出

台《关于建立政策性粮食出库协调机制认真解决“出库难”问题的通知》等相

关文件，保证政策性粮食出库顺畅。二是严格执法检查，维护粮食市场秩序。
按照《全国粮食流通“亮剑 2021”专项执法行动方案》部署，我省制定印发

《全省粮食流通“亮剑 2021”专项执法行动实施方案》，组织开展粮食流通

“亮剑 2021”专项执法行动，并取得明显成效。全省各地执法检查 1920 次，



检查企业 5717 个次，出动 12653 检查人次，发现并处理违法违规案件 12件。

其中，警告 11 起，警告并罚款 1 起，金额 10 万元。 

  此外，还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结合年度秋粮收购，依托市场监

管部门平台，对省储备粮所属企业连续开展随机检查，并对检查结果进行公

开；2021 年下半年，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开展粮食专项检查，对 1066 家粮食企
业、粮库进行检查，共立案处理 7 户企业；2022 年 5 月，我局与省市场监督管

理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粮食流通市场监管三项制度的通知》（吉市监联字

〔2022〕8 号），建立粮食流通市场监管工作会商制度、联合执法检查制度、

重要情况通报制度。 

  三、协办件办理情况 

  《关于强化数字科技应用促进我省智慧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关

于吉林省高质量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建议》等 5 个协办建议和提

案，我局充分做好配合工作，针对涉及我局工作职责的内容，由相关业务处

（室）进行了积极研究，与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主

办单位反复沟通，及时提供答复意见，做好了协办工作。 

  四、办理反馈情况 

  为确保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效率和质量，我们切实加强与各位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的沟通，及时掌握办理进度和反馈意见，向他们发送了征询意见表。具

体在办理前、办理中、办理后的各个环节，听取代表和委员们的意见。对收集

的好意见、建议，我们认真听取、吸纳，并贯彻落实到具体办理工作之中。办

理前，要求承办人员对每一份建议、提案都必须上门或以电话联系的方式向代

表、委员详细了解情况，探讨办理方案；办理中，及时向代表、委员汇报进

度，征询办理措施是否得当，探讨改进办法；办理后，如实向他们汇报办理结

果，发送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听候回音和意见。 

  通过反复沟通，全面征求意见，坚持办理程序，严格办理时限，我局主办

和协办的建议、提案均已获得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满意答复。同时，我们

已按照规定时限在网上全部完成办结工作。 

  虽然我局已经顺利地全面完成今年省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党派团体提案的

办理工作，但今后我们还将进一步研究探索，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建议提案办

理工作机制，切实加强行业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扎实推进全省粮食经济工

作。 

  特此报告。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2 年 7 月 8日   


